
 

证券代码：300090             证券简称：盛运环保                 公告编号：2015-077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桐城兴晟运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 

招远、凯里、拉萨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加速招远、凯里、拉萨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

司垃圾发电项目建设，本公司拟与兴业银行成立并购夹层基金，基金总规模 6.0

亿元，兴业银行融资 4.2亿元作为优先级，优先劣后比例不高于 7:3，期限 2年，

本公司向该行申请 4.2亿元非标准债券信贷授信。该募集资金由桐城兴晟运安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股权增资方式，用于招远、凯里、拉萨盛运环保电

力有限公司、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垃圾发电项目建设。 

本公司承诺按约定对产品每年的预期收益及到期的本金收回进行补足和回

购；以本公司全部持有的四个项目公司股权进行质押。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开晓

胜、安徽润达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增资基本情况概述 

1、增资方式 

桐城兴晟运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货币出资方式出资10,000万元、

15,000万元、20,000万元、15,000万元分别增资招远、凯里、拉萨盛运环保电力

有限公司、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桐城兴晟运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普通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远

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优先级有限合伙人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劣后级有限合伙人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全体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总额为人

民币陆亿零壹万元。 

普通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占比（%）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远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元 0.0017% 

住所 
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二号办公

室 1303 室 

 

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占比（%）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420,000,000.00 元 69.9988%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金桐西路 10号远洋

光华国际 C座 1708A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000.00 元 29.9995% 

住所 安徽省桐城市经济开发区新东环路  

 

1.1、招远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招远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概况 

山东省招远市与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14日签署

了《招远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由招远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

司以BOT的方式实施的生活垃圾处理项目，计划用地100亩，项目建设规模为日平

均处理生活垃圾500吨，项目总投资约2.30亿元。 

2013年7月3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招远

垃圾发电项目公司的议案》，决定以自有资金500.00万元设立招远垃圾发电项目

公司。 

2015年2月10日召开的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资拉萨、凯里、招远、河北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现

金7,000万元增资招远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2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华融控股

（深圳）股权投资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招远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增资

投资5,000万元的事项，增资后该公司，华融控股占比为41.67%。 

截至增资协议签订日，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融控股（深

圳）股权投资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招远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安

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招远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58.33%股权，

华融控股（深圳）股权投资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招远盛运环保电力有

限公司41.67%股权。 



 

协议各方同意桐城兴晟运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货币出资对招远

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入股，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增资后

桐城兴晟运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招远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45. 

45%股权，金额 10,000万元；华融控股（深圳）股权投资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招远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22.73%股权，金额 5,000 万元；安徽盛运

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招远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31.82%股权，金额

7,000万元。 

协议各方同意招远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 

1.2、凯里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凯里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概况 

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人民政府与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签署了《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BOT 项目

特许经营协议》，由凯里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 BOT方式建设、运营、移交凯

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该项目占地 80—100 亩。生活垃圾处理规模 1050 吨/

日，其中一期 2×350吨/日，二期 1×350吨/日。  

2014年1月7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贵州

黔东南州凯里市垃圾发电项目公司的议案》，决定以自有资金500万元设立贵州

黔东南州凯里市垃圾发电项目公司。 

2015年2月10日召开的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资拉萨、凯里、招远、河北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现

金17,500万元增资凯里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2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华融控股

（深圳）股权投资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凯里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增资

投资15,000万元的事项，增资后该公司，华融控股占比为46.15%。 

截至增资协议签订日，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融控股（深

圳）股权投资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凯里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安

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凯里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53.85%股权，

华融控股（深圳）股权投资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凯里盛运环保电力有

限公司46.15%股权。 



 

协议各方同意桐城兴晟运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货币出资对凯里盛

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入股，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增资后桐

城兴晟运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凯里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31.58 %

股权，金额 15,000万元；华融控股（深圳）股权投资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凯里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31.58 %股权，金额 15,000 万元；安徽盛运环

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凯里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36.84%股权，金额

17,500万元。 

协议各方同意凯里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 

1.3、拉萨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拉萨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概况 

拉萨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与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年 8

月 2日签署了《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BOT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由拉萨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 BOT方式建设、运营、移交拉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 

2013年7月3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西藏

拉萨垃圾发电项目公司的议案》，决定以自有资金500万元设立西藏拉萨垃圾发

电项目公司。 

2015年2月10日召开的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资拉萨、凯里、招远、河北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现

金13,500万元增资拉萨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2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华融控股

（深圳）股权投资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拉萨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增资

投资10,000万元的事项，增资后该公司，华融控股占比为41.67%。 

截至增资协议签订日，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融控股（深

圳）股权投资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招远拉萨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安

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拉萨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58.33%股权，

华融控股（深圳）股权投资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拉萨盛运环保电力有

限公司41.67%股权。 

协议各方同意桐城兴晟运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货币出资对拉萨盛



 

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入股，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增资后桐

城兴晟运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拉萨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45.45%

股权，金额 20,000万元；华融控股（深圳）股权投资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拉萨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22.73 %股权，金额 10,000 万元；安徽盛运环

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拉萨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31.82%股权，金额

14,000万元。 

协议各方同意拉萨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 

1.4、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概况 

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是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主要处理枣庄市生活垃圾 1000t/d，拟建 2台 500t/d 垃圾焚烧锅炉，配套建设 

2 台 7.5MW 汽轮发电机组，年处理入场垃圾36.5 万吨。枣庄市垃圾焚烧发电工

程项目估计总投资为 30,865.15 万元。 

2014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资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的议案》，本公司对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

限公司增资了9,665.15 万元。 

截至增资协议签订日，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科通用

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系招远拉萨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安徽盛运环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97.97%股权，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

保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2.03%股权。 

协议各方同意桐城兴晟运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货币出资对枣庄中

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入股，增资金额为人民币15,000万元，增资后桐城

兴晟运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60.33%股

权，金额15,000万元；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枣庄中科环保电

力有限公司 0.8%股权，金额200万元；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38.87%股权，金额9,665.15万元。 

协议各方同意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增资协议需在实际发生时再具体签署。 



 

四、增资对公司影响  

近年来，公司紧紧抓住环保行业发展的契机，不断拓展和加大垃圾焚烧发电

产业的投资。2014年对涉及输送机械设备业务予以剥离，盛运环保正处于主营业

务转型过程中，未来公司主营收入主要来自于工程建造，2015年度公司将不断增

加对垃圾焚烧产业的投入，致力于将盛运环保打造成为垃圾焚烧发电设备研发设

计、制造、工程安装、服务及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营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的领先企业。 

拉萨、凯里、招远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和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主要

采取 BOT的模式运营，盈利主要得益于政府的城市垃圾补贴费和上网电价补贴。

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投资前景非常广阔，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垃圾发电行业

将进一步发展壮大，有望成为清洁电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垃圾一座发电项目，

将使公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控制了一定区域的垃圾焚烧市场。此次增资拉萨、凯

里、招远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和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将满足项目公司对

建设资金的需求，进一步加快建设进度。项目公司的早日建成对丰富公司未来的

盈利模式，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五、备查文件  

1、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7月 14日 




